
  

 

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 

修正總說明 

    為使信用合作社維持適足資本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八十

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參酌「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範圍計算方法及

未達標準之限制盈餘分配辦法」訂定「信用合作社自有資本與風險性

資產範圍計算方法及未達標準之限制盈餘分配辦法」。其後基於金融

監理一致性考量，爰參酌「銀行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」，

歷經四次修正，並修正名稱為「信用合作社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

理辦法」。 

本次修正主要係參酌巴塞爾資本協定之相關規範，為使信用合作社之

資本適足性規範與銀行有一致性標準，爰修正本辦法。本辦法原條文共十

二條，本次計修正五條，增訂二條，刪除二條條文，已達全部條文二分之

一以上，爰為全案修正，修正重點臚列如下： 

一、 增訂作業風險之定義及其所應計提資本等相關規定。（修正條文

第二條、第六條及第七條） 

二、 為清楚表達各資本類別，並參考「信用合作社統一會計制度」將第

一類資本之「權益調整」項目修正為「社員權益其他項目」；第二

類資本之「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資本增益」項目修正為「備供

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」，並於第二類資本增列「重估增值」，

另為真實反應信用合作社之資本狀況，增訂出售不良債權之未攤銷

損失應自第一類資本扣除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四條、第五條） 

三、 增訂信用合作社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揭露資本適足性相關資訊。

（修正條文第十條） 

四、 鑒於合格自有資本總額之應扣除金額及有關交易簿之定義，均已規

定於「信用合作社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」中，

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。 


